
证券代码：

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2012-03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2

、会议召开地点：湖州市二里桥路

57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淦荣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7

人，代表股份

147,684,488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50.06%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审议议案采取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钢金洲管道有限公司与参股子公司中海石油金洲管道有

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关联股东金洲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洲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沈淦荣、周新华、徐

水荣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1,292,12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刘志华律师、邢超律师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7

日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以下简

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2] 821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

网

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2,5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50%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

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

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2

年

7

月

19

日（周四）上午

09:00-12:00

；

2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http://www.p5w.net

），中小企业

路演网（网址：

http://smers.p5w.net

）；

3

、参加人员：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

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2

年

7

月

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

www.

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7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976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201214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杭州瑞豪中心酒店十七楼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

董事李福康、张庆生、刘浩军、刘勤强因

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均委托何勤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经到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一、关于公司首期（

2010

考核年度）股权激励股票解锁的议案

;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版）》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申请根据本股权激励计

划获授的标的股票的解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2.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

严重失职、渎职；

4.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5.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

,

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经

营和技术秘密等损害公司利益、声誉等违法违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损失；

6.

因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未与公司协商一致

,

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二）锁定期的解除条件：

如该期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届满之日

,

以下条件未能得到满足

,

则该锁定期的起始日

自原起始日顺延一年

,

锁定期重新计算

,

直至该等条件同时得到满足始得解除锁定期

:

在锁定期届满日的前一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考核年度基本触发基数， 且应收账款占

销售收入的比例不高于上一年度的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上述限制性股票锁定期的考核要求除公司业绩要求外， 激励对象在各期计划的锁定

期内个人绩效考核均须合格。

若该期计划未达到上述关于锁定期公司业绩考核的要求， 则该期计划所授予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若激励对象锁定期内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则其在该期计划中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

（三）解锁条件

在锁定期解除之后

,

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按本计划的安排进行解锁的条件为

: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在各批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日的前一个会

计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如任何激励对象未满足解锁条件

,

则该激励对象相应的该批限制性股票继续锁定

,

直

至激励对象在某一会计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始得解锁

;

其余批次应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依次顺延。

若其中有一年未满足上述条件，则该批应解锁之股票终止解锁，不影响其他批次股票

的解锁。 若该年公司业绩未满足解锁条件，则该期计划所有激励对象获授的该批限制性股

票终止解锁；若该年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则该激励对象获授的该批次限制性股

票终止解锁。

经董事会审查， 公司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的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上述股

权激励股票解锁条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会办公室具体实施解锁的相关事宜。

同意：

10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涉及刘勤强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董事长职责条例（试行）》的议案；

同意：

11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三、 关于对武汉共享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同意：

11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976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编号：

201215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武汉共享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共享置业

)

；

●

委托贷款金额和期限：

最高债权额度为

1.5

亿元，自首笔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两年期间内委托贷款的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首笔发放贷款为人民币

1.2

亿元，期限

18

个月。

●

委托贷款用途：流动资金；

●

贷款利息：月利率

1.25 %

（即：年利率为

15%

）；

●

付息方式：按月支付；

●

担保：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1

、委托贷款概述

⑴

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将在人民币

1.5

亿元的范围内通过银行委托贷款方式向共享置业发放最高额抵

押贷款，贷款月利率

1.25 %

（即：年利率

15%

），利息按月支付。

首笔发放贷款为人民币

1.2

亿元，期限

18

个月。

⑵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07

月

16

日在杭州市瑞豪中心酒店十七楼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7

人（董事李福康、张庆生、刘浩军、刘勤强因公

出差，均委托何勤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对武汉共享置

业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人民币

1.5

亿元的范围内通过银行委托贷

款方式向共享置业发放最高额抵押贷款。

⑶

本次委托贷款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⑷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2

、借款人基本情况

名称：武汉共享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仟万元

注册地：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688

号武汉广场第

38

楼

法定代表人：张亚帅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等。

经营情况：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人民币

72823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44790

万元，净利润

2750

万元。

3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额和期限：

最高债权额度为

1.5

亿元，自首笔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两年期间内委托贷款的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首笔发放贷款为人民币

1.2

亿元，期限

18

个月；

（

2

）委托贷款利率：月利率

1.25%

（即年利率为

15%

）

（

3

）贷款担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①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Ⅰ

共享置业控股股东襄阳市开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共享置业

100%

股权）提供连带

保证责任担保；

Ⅱ

襄阳共享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Ⅲ

自然人张亚帅提供个人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②

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

共享置业位于武汉市解放大道

1149

号的土地（对应土地证号：江国用（

2012

）第

04869

号），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宗地面积为

4586.05

平方米。 经湖北众联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

委托贷款项目纳入抵押担保的商服用地进行价值评估（鄂众联地估字

[2012] 014

号），以

2012

年

6

月

7

日为评估基准日，该宗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8235.51

万元。

4

、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⑴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⑵

本次委托贷款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公司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

使公司获得较高收益。

5

、备查文件目录

⑴

董事会决议

⑵

湖北众联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土地评估报告（鄂众联地估字

[2012]014

号）。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６３％ － ７３％

盈利

：

４４７０

万元

盈利：

７３００

万元–

７７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１７－０．１８

元 盈利

：

０．１

元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预审计。

二、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

１

、销售收入增加；

２

、上年同期财务费用较高，当期财务费

用减少；

３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减亏约

１１００

万元 。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对各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初步合并做出， 因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初步完成财务报表合并工作， 故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前）进行业绩预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另外，由于政策原因，下半年政府采购建设的“农家书屋”项目基本结束，该项业务销

售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将有较大幅度下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对于业绩预告未能如期披露，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三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

日）利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科恒股份”

Ａ

股

８７５

万股，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中

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７

，

３３１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５６０

，

７４１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

，

１２１

，

４８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１１２１４８２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１．５６０４３５２０９８％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６４

倍。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

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公告新增回拨机制启动情况、网下配售股份无锁定

期、推荐类询价对象、网下摇号配售、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广大投资者认真

阅读。

重要提示

１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２５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６９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５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２２．５２２５２３％

，网上发行初

步中签率为

１．１１４５９６５７８５％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２０．２１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２０％

的股票

２５０

万股，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３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７０％

。

４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

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２５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

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根据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摇

出

１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２５

万股股票。

５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

日）结束。参与网下申购

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公布的《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

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订）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按

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最

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期间所提交的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共有

１６

家，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３３

，

２００

万元，有效

申购数量为

２

，

７７５

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２２．５２２５２３％

，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１．１１４５９６５７８５％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２０．２１

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２０％

的股票

２５０

万股，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３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７０％

。

三、网下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共配号

１１１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１１１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

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根据《发行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１５

个号

码，中签号码为：

００１

、

００９

、

０１６

、

０２４

、

０３１

、

０３８

、

０４６

、

０５３

、

０６１

、

０６８

、

０７５

、

０８３

、

０９０

、

０９８

、

１０５

。

四、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３７５

万股，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１１

家。

回拨机制启动后，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１３．５１３５１４％

，认购倍数为

７．４

倍，最终向配售对

象配售股数为

３７５

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

数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０ ２５

２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 ２５

３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５０ ５０

４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 ２５

５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２５

６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 ２５

７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２５

８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２５

９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６２５ ７５

１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２５ ５０

１１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２５ ２５

合计

３７５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

终配售数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

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五、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初步询价期间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

（

元

）

拟申购

数量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７５

３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３．００ １２５

４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６．００ ２５０

５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２

号成长精选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４５．００ ２５

６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４５．００ １００

７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５．００ ６２５

８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东吴财富

２

号基金优选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４５．００ ２５

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３５．１０ １７５

１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４０．１０ １２５

１１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２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５０

１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５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０ ２５

１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００ ５０

１７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

３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４２．００ １２５

１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３７５

２１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８．００ ２００

２２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３０．００ ２５

２４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４２．００ ５０

２５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５．００ ２５

２６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７．００ １００

２７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５０．００ ７５

２８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８．００ ２５０

２９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４．００ ２２５

３０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３１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５０

３２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００ ５０

３３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 ５０

３４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００ ５０

３５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００ ２００

３６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００ １５０

３７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 １５０

３８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２５

３９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６００

４０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４０．００ ２５０

４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５０．００ ５０

４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ＬＯＦ

）

４９．８０ ５０

４３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０．００ ５０

４４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５０．００ ２５

４５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６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０ ６２５

４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４５．１０ ６２５

４８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６２５

４９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５．１０ ３５０

５０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５０

５１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４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３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 ３７５

５４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２５

５５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３６．００ ６２５

５６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 ３７５

５７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２５

５８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６２５

５９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０．００ ６２５

６０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６２５

６１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投资账户

４８．１０ ６２５

６２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投资账户

３１．００ ２５

６３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４５．８８ ３００

６４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４５．２０ ３００

６５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０ ２５

６６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３．００ １５０

６７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８．００ ２５

６８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８．００ １２５

６９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０．１０ １７５

７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２．００ １２５

７１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５８．００ １２５

７２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１００

７３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４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５．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１４

，

９２５

２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研究

员认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６１．９５－７４．３４

元

／

股。 初步询价截止日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２６．３６

倍。

六、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八、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1,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872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

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0%

，网上发

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2

年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众

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山东联创节能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2

年

7

月

19

日（

T-1

日，周四）

14:00

—

17:00

；

2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http://rsc.p5w.net

）；

3

、参加人员：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12

年

7

月

11

日（

T-7

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

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

）上的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

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18

日


